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0 年度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规定以及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公司 2020 年度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为满足条件的激励对 

象办理股票期权行权所需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关于 2020 年度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

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

独立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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